
科研基地类办理流程 
一、 科研基地的申请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交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电话：025-8379391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交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 

 

科技处指导，院系酝酿，培育基地 

基地成果办将指南征集通知发放到学校相

关院系 

申请单位根据要求编写指南 

指南提交到相关学院，经过学院研讨修改后

交科技处基地成果办 

科技处组织学校专家评审 

通过评审后指南提交国家、部省、市相关管

理部门 

申请列入申报指南后，基地成果办将申报通

知和要求发放到申报单位 

申报单位根据指南和申报软件编写申报书 

学院组织研讨，申报单位将申报书交科技处

基地成果办 

科技处组织学校专家评审，遴选 

通过评审后，申请书上报国家、部省、市相

关部门 

国家、部省、市相关部门进行评审 

通过评审的科研基地上报建设计划任务书 

国家、部省、市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建设计

划任务书进行可行性论证 

通过论证的科研基地正式批准立项 



二、校内科研机构申报与考核流程 

 

——项目主管：方红 

获取渠道：科技处主页下载专区→科研基

地文件 

 

 

 

提交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电话：025-83793912 

 

审核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获取渠道：科技处主页下载专区→科研基

地文件 

 

 

 

提交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电话：025-83793912 

 

审核部门：科技处基地成果办（老图 111）

           

 

下载校内科研机构申请表并填报 

院系审核签署意见并加盖院系章 

申请表提交基地成果办 

通过审核? 

申请表提交科技处处长办公会 

通过评审? 

院系审核签署意见加盖院系章 

通过审核？ 

考核表表提交科技处处长办公会 

Y

Y

N

Y

科技处行文批建 

两年考核一次， 

填写科研机构年度考核表 

考核表提交基地成果办 

通过考核？ 

N

科研机构运行 

Y

N

科研机构撤销 

 

 


